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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用的方式 国家公务员的录用方式，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

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原则，根据考试或考核的结果，择优录用

公务员的具体形式。录用是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中最重

要的环节和内容。它直接关系到启用什么样的人为国家公务

员的问题。目前我国公务员录用的具体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 1.考试录用 考试录用，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有关

规定，通过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的一种方式。其范围主要适

用于由政府系统外进入国家行政机关担任领导职位的初级公

务员。 2.直接调任 直接调任，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从政府系统

以外的在职人员中调任一定领导职位的公务员。所谓一定领

导职务，主要是指国家行政机关职务系列中的副部长、正副

司(厅、局)长、正副处长及地市县中局(科)级干部。在我国行

政机关的各级领导职位出现空缺时，主要靠内部晋升和调配

来解决，但同时也需要从党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选调一些

人员来担任。对这部分人的调任，一般不通过考试的方式录

用。当然，在调入时要对选调对象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的

表现等进行全面的考察，符合该职位任职条件的方可办理调

任手续。 三、国家公务员审批录用的程序 录用程序是指按时

间先后或依次安排的录用工作的步骤。这可以增加录用工作

的透明度，增强参与监督的环节；赋予录用工作规范性和一

定法律效力的特点，确保公正、平等。择优录用适合国家行

政机关职位的优秀人才，保证录用工作的高效、廉洁。 (一)



准备阶段 准备阶段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职位及人员

的缺额调查；第二，补缺方式的科学论证；第三，录用经费

的预算及其筹措。这三个方面的工作是整个录用工作的基础

。 (二)录用阶段 录用阶段就是初级公务员录用工作的组织实

施阶段。具体包括下述几个步骤： 1.确定推荐比例。 在考试

、考核、体检合格后，根据各部门的录用计划，确定各部门

、各单位的推荐比例，推荐比例大小根据合格者人数与计划

录用人数之间的差额确定。当合格者多于计划录用人数时，

以综合成绩高低为序，实行差额推荐。对于合格者等于或小

于计划录用人数的专业，实行等额或缺额推荐。 2.公布录用

候选人名单。 3.编制和管理录用候选人名单。 凡考试体检合

格者，编入录用候选人名册。名册中的人员都具有被推荐的

资格。录用候选人名册主要包括基本情况，考试、考核、体

检情况，推荐情况等三方面的内容。录用候选人名册的管理

包括下列事项：(1)除名。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从名册中除

名：已被录用；自录用通知下达之日，一个月内不报到者；

本人向名册管理者提出不愿在该名册中被挑选录用者；因突

然事故死亡或伤残影响工作者；经审查，不符合报考资格者

。(2)恢复。已被除名的录用候选人提出充分理由，经调查成

立时，恢复其录用候选人资格，重新进入录用候选人名册

。(3)查阅。录用候选人名册对各部门和报考者开放。报考者

及其委托人查阅名册需填写查阅申请单，说明查阅的理由和

内容，经名册管理者批准，即可查阅。 录用候选人名册的有

效期为1年。在有效期内，名册中人员保留被推荐资格。 4.推

荐。 主考机关编制推荐录用表，将每一个录用候选人的有关

情况填入表中，按确定的推荐比例、报考志愿和成绩高低分



别向用人部门推荐。 5.办理录用手续 用人部门根据拟录用职

位的要求，综合评定报考者的考试与考核结果，确定拟录取

人员名单，报同级政府人事部门审批。政府人事部门根据用

人部门报来的拟录取人员名单，办理录用手续：(1)政府人事

部门在录取人员名单上填写人事部门意见。(2)向用人部门发

出录用通知书。(3)用人部门在接到录用通知后，向被录取者

的所在单位和被录取者发出通知，由所在单位协助办理有关

手续。被录用者持录用通知书及有关证件，在规定时间内到

用人部门报到。报到限期一个月，逾期者取消录用资格。 6.

国家公务员的试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32条规定

；“新录用的公务员试用期为一年。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

任职；不合格的，取消录用。” 在试用期间，新录用的公务

员要接受岗前培训，合格的才可正式任职；新录用的没有基

层工作经历的公务员，应安排在基层工作一、二年。对新录

用工作人员在试用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终止其试用期

和取消其录用资格：有违法违纪行为，受到法律制裁和行政

处分的；由于隐瞒病史在试用期间犯病，经指定医院确诊，

一年内无法正常工作或痊愈的。(2)考生被录用在试用期间注

意以下几点：转换角色，认真履行公务；工作严谨，一丝不

苟；遵守纪律，勤政廉洁；尊重上级，服从命令。(3)国家公

务员试用制度的意义。公务员试用制度是政府机关录用工作

人员的最后一关，是保证公务员素质的最重要关口。试用期

满，经个人小结、用人司、室、科领导和全体同志评议合格

后，方可正式任职；不合格者，取消录用资格。 (三)录用后

的工作 1.录用后的任职定级 (1)对录用时已明确报考职位的新

录用国家公务员，按报考职位和德才表现任命职务，根据本



人的学历、资历条件，确定级别。对录用时未明确报考职位

的新录用国家公务员，一般按以下规定任命职务，确定级别

：①从各类学校毕业生中录用的人员：高中和中专毕业生，

可任命为办事员，定为十五级；大学专科毕业生，可任命为

科员，定为十五级；大学本科毕业生，可任命为科员，定为

十四级；大学本科毕业生，获得第二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

业生、研究生班毕业和未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可任命为

科员，定为十三级；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可任命为副主

任科员，定为十二级；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何任命为主

任科员，定为十一级。②新录用的具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人员

，根据本人德才表现、学历、工作经历和原任职务，比照本

单位同等条件人员任命职务、确定级别。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